
第 2971號公告 土地註冊處

土地註冊規例 (第 128章 )

土地註冊處處長指明的註冊摘要表格

現依據《土地註冊規例》(第 128章 )第 5(1)條的規定，刊登由本人指明，適用於第 5條所述用
途的經修訂註冊摘要表格，以供參閱。新表格將於 2025年 7月 16日、2026年 7月 1日及
2027年 7月 1日生效。

2025年 5月 16日 土地註冊處處長譚惠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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